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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实施第三次
全国农业普查的公告

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 “三农”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

力调查。根据 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国务院决定于

２０１６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。按照 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

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 （国发 〔２０１５〕３４号）要求，现就我
省实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普查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生产经营户、农业生

产经营单位、居住在农村且有确权 （承包）土地的住户，列入

农业普查范围的村 （居）民委员会、乡镇政府 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二、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３１日，时期资料为
２０１６年度资料。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，全省普查人员将
佩戴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的专用证件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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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户普查登记。

三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从业者基本

情况、土地利用和流转情况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情况、农业现代

化进展情况、农业生产能力和结构情况、粮食生产安全情况、农

产品销售与农村市场建设情况、村级集体经济与资产状况、乡村

治理情况、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状况、农民生活状况、建档立卡贫

困村与贫困户情况、主要农作物种植等空间分布情况。

四、普查对象均应依法接受普查登记，如实提供相关资料，

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。违者将依法予以处罚。

五、农业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，严格限定用于农业普

查目的，不得作为任何机构对普查对象实施考核、处罚的依据。

各级农业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、普查人员对普查对象提供的普

查信息及其个人和商业秘密，必须严格保密。

六、全省各级农业普查机构接受社会公众对农业普查中单位

和个人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举报。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举报电话：０２０－８３１３４４００，邮箱：ｇｄｆｇ＠ｇｄ
ｓｔａｔｓｃｎ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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